

黨團協商紀錄
一、立法院第8屆第1會期黨團協商會議紀錄

時　　間　101年5月31日（星期四）上午10時12分至10時32分

地　　點　立法院群賢樓101會議室

主 持 人　黃委員志雄

協商主題：1.行政院函請審議「運動彩券發行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2.委員蔣乃辛等29人擬具「運動彩券發行條例第十三條及第二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

3.委員黃志雄等21人擬具「運動彩券發行條例第十三條、第二十二條及第二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

主持人：報告各位委員，「運動彩券發行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經本委員會於101年4月23日召開聯席會議，併案審查行政院提案、蔣委員乃辛等及黃委員志雄等提案，獲致結果為第四條、第二十條、第二十一條之一、第二十三條、第二十三條之一、第二十四條及第二十五條均照行政院提案條文通過，第十三條第五項及第二十二條第一項第三款刪除並增列第二項，其餘均照行政院提案條文通過，現在開始進行協商。

陳副主任委員雲蓮：第二十四條是有關違反相關規範之處罰規定，第一款是針對經銷商違反第五條規定的部分，經銷商對這款規定有些意見，認為是針對他們，但是本會將此一規定列入原因有二，第一是公益彩券條例也對經銷商有約束規定，第二是這個規定其實是在保護經銷商，因為合法的經銷商迄今未有依本款規定處罰情事，但若無此款規定，由於經銷商是發行機構遴選的，屆時就會回歸發行機構管理辦法處理，我們現在已經把發行機構的管理辦法拉高了，而為了健全經銷商，發行機構不排除對經銷商的管理會更為嚴格，其程度甚至可能會超過母法的規定，所以我們認為這款規定其實是在保護經銷商，只要是合法經營者都不會被處罰，因此我們希望保留該款規定。

主持人：在本案經本委員會審議通過送院會二讀的過程中，有經銷商認為權益將會受到損害，他們很擔心也很害怕，並向部分委員提出陳情，希望能針對條文中的「經銷商」三字做修正，所以委員才提議交付協商，這也是召開此次協商會議的由來，現在就請各位委員表達意見。

陳委員淑慧：針對經銷商的懲處，原先有無規範？此次修正是否有將罰則提高？

何處長金樑：原本的管理辦法是針對發行機構有所規範，比較偏重於發行商，後來在修正本法時，我們針對違反第五條的樣態做了一番檢討，發現除了發行商之外，經銷商也會有違反第五條的情形，前者已經規定違反者處以一百五十萬元至七百五十萬元罰鍰，至於後者經銷商部分，則降到維持與公益彩券條例相同規定，處三至十五萬元罰鍰。
陳委員淑慧：意思是原本就對經銷商處罰三至十五萬元嗎？
陳副主任委員雲蓮：原條文只針對發行機構違反第五條者有所規定，並未對受委託機構及經銷商有明文規定，所謂的受委託機構就是發行機構之下，類似這次發生事件的運彩科技公司這類的機構。

陳委員淑慧：所以你們原先的重點是放在發行機構，由發行機構去輔導、管制他們之下的經銷商？

陳副主任委員雲蓮：對，他們另外訂有辦法去管理他們的經銷商和發行機構。

陳委員淑慧：他們的管理辦法對經銷商有處罰規定嗎？

陳副主任委員雲蓮：好像沒有罰錢，但會記點，然後撤銷經銷商執照，這次修正後，則是將發行機構、受委託機構及經銷商都明訂在條文中。

陳委員淑慧：現在是換你們做壞人，替發行機構承擔責任。
陳副主任委員雲蓮：可是受委託機構好像也是這樣。

陳委員淑慧：你們已經委託出去了，應該由發行機構負全責，讓發行機構去訂定相關規定和給予處罰，經銷商應該是他們要負責管理，而非你們去管理的。

陳副主任委員雲蓮：目前的作法是這樣。

陳委員淑慧：你們現在是要收回經銷商的管理權和責任嗎？財政部的看法為何？

陳副署長雪香：公益彩券條例規範的對象是發行機構，經銷商則是由發行機構管理，不論是記點或其他處罰，都由發行機構處理。

陳委員淑慧：你們甚至應該規定發行機構要對經銷商訂有罰則。

陳副署長雪香：我們都有規範。

陳委員淑慧：你們要分層管理，你們管理發行機構，然後要求發行機構去管理經銷商，這樣應該是比較合理的，你們現在要收回經銷商的管理權，這等於是解除了發行機構的責任。

陳副署長雪香：所以在公益彩券的部分，我們只管到發行機構，經銷商是由發行機構去管理。

陳委員淑慧：你們不要去承擔那個責任，應該做的是規定發行機構要對經銷商訂有罰則，因為我們要管的是發行機構，何況你們對經銷商並無管理權，要如何處罰？

陳副署長雪香：如果是由發行機構管理經銷商的話，發行機構可以要求經銷商改善，如果不改善，發行機構甚至可以對經銷商處以停機或取消資格的處罰。

主持人：陳委員說的有道理，請問蔣乃辛委員有無意見？

蔣委員乃辛：過去你們只針對違反第五條的發行機構處以一百五十萬元至七百五十萬元罰鍰，但是對違反第五條規定之經銷商是不管的，現在則對後者處以三至十五萬元罰鍰，其實經銷商如果有違反第五條規定情事的話，你們去罰發行機構就好了，發行機構自然就會去規範經銷商嘛！

陳副署長雪香：公益彩券的處理方式就是這樣。

蔣委員乃辛：本席認為應該規定如有經銷商違反第五條規定，則對發行機構給予處罰，這樣一來發行機構自然會去管理經銷商，不需要在本條例中對經銷商有所規定。

陳委員淑慧：目前情況是經銷商如果違反第五條規定，出售給未成年者，罰的都是發行機構，經銷商一點責任都沒有，所以你們現在應該規定發行機構要對經銷商訂出罰則，也就是修正第五條。

何處長金樑：我們可以用管理辦法去規範，條例的部分就維持這樣的精神，把這一款規定刪除。

陳委員淑慧：不只是刪除這一款而已，還要規定發行機構應對不法經銷商訂出罰則。公益彩券條例有無這樣的規定？
陳副署長雪香：沒有，在公益彩券部分，由財政部甄選出發行機構後，就規定發行機構要對經銷商訂出管理辦法，其中當然要有罰則，否則根本管不動，可是是否應由上位法規規定發行機構要訂定罰則，恐需考量。

陳委員淑慧：可以比照辦理。

陳副署長雪香：公益彩券管理辦法中規定「發行機構為遴選及管理經銷商，應訂定公益彩券經銷商遴選及管理要點，並報主管機關備查。」，所以在發行機構將管理要點報給主管機關備查時，若發現其中無處罰條款，主管機關就可以對此提出要求，有無必要在運彩條例這個最上位的法規中做這樣的規定，還請委員斟酌。

主持人：第一款刪除，並針此做出附帶決議，至於附帶決議的文字請大家斟酌。

何處長金樑：運彩部分所謂的未成年是指未滿20歲者，公益彩券部分則是指未滿18歲者，目前的情形是同一個店面可能一邊賣運彩，一邊銷售公益彩券，所以經銷商也很困擾，我們建議比照公益彩券的規定，將本條例第十三條做個修正。

陳委員淑慧：你們當初未比照公益彩券的規定訂為20歲的理由為何？

曾副主任委員參寶：那是依據刑法對成年人、未成年人的定義來的。

蔣委員乃辛：法律本來就是規定20歲才算成年，應該調高公益彩券規定的未成年年齡才對。

陳委員淑慧：買的人如何涉嫌有賭博行為？照理說20歲才算成年，才有判斷能力，也才能對其社會行為負責，當初公益彩券為何將未成年的年齡訂為18歲？這不是說買的權利，而是說購買時若有糾紛的話，成年人才能處理，我們所有的法律都是針對成年人規定的，所以應該將公益彩券的年齡限制調高至20歲才對。

陳副署長雪香：我也認同委員的看法，我們再回去查清楚。不過公益彩券是從愛國獎券演變而來的，那時候的規定並沒有那麼嚴格，而且基本上公益彩券只是一種機率，有時候是存著好玩、小賭怡情的心態，和運彩那種需要高度計算和賠率比較高的情形不太一樣，當初也許是基於這樣的考慮才有不同規定。不過我們會針對委員的意見仔細思考，待修正時會將此一規定列入。

對不起！再跟各位委員報告一下，金管會代表告訴我們說當初之所以訂為18歲是因為菸酒專賣條例的規定為18歲，且目前仍維持此一規定，所以我們就比照規定，並無特別原因。

主持人：經協商，做以下結論：一、本條例第二十四條第一款刪除，其餘各款款次依序調整；二、其餘條文均照聯席審查會通過之條文通過。另增列附帶決議一項，文字如下：「為確保監督發行機構管理運動彩券經銷商有關銷售、促銷、兌獎以及管理規定，本條例修正通過後，行政院體委會應提出配套修正運動彩券管理辦法有關之規定。」，協商代表為黃委員志雄、陳委員碧涵及陳委員淑慧。

今天會議進行至此，現在散會。

散會（10時32分）

二、立法院第8屆第2會期協商會議紀錄

時　　間　中華民國101年12月18日（星期二）上午11時34分至12時29分

地　　點　本院紅樓302會議室

主 持 人  黃委員志雄

協商主題：(一)「高級中等教育法草案」及「專科學校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協商；(二)「運動彩券發行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第二次協商。

主持人：開會時間已到，還有其他委員尚未到達，現在可以先用餐，待會兒再進行協商。

謝謝各位委員及機關代表，今天將依排定之協商主題依序討論，首先進行「運動彩券發行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此次是進行這個草案的第二次協商，以及與十二年國教推動攸關的「高級中等教育法草案」及「專科學校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現在進行協商。

（進行協商）

主持人：我們先處理運動彩券發行條例，這部分相對的比較單純。有關運動彩券發行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我們在5月31日已經進行過協商，在協商過程中通過一項附帶決議，針對這樣的協商結論，我們先來討論。請曾副主委先說明一下。

曾副主任委員參寶：謝謝主持人及各位委員，非常感謝立法院對於這個法案的費心。這個案子本來4月份在委員會已經通過了，後來因為還有一些問題，所以再進行協商。5月31日的結論是針對第二十四條第一項第一款有關經銷商違規的部分，經過協商，希望把它刪除。原來行政院版的意旨是經銷商如果違反相關規定，應該直接予以適當處罰。如果今天能夠維持上次的協商結論，我們也沒有意見，簡單報告如上。

主持人：好，謝謝。就是針對經銷商違反相關規定的罰則做了一些修正。基本上，我們在5月份所做的協商結論已經非常清楚，內容包括：一、本條文第24條第1項第1款刪除，其餘款次依序遞升。第二項中「第五款」修正為「第四款」。二、其餘條文均照聯席審查會通過之條文通過。

附帶決議：為確實監督發行機構管理運動彩券經銷商有關銷售、促銷、兌獎或管理規定，本條文修正通過後，行政院體委會應提出配套修正運動彩券管理辦法有關規定。

針對這個協商結論，如果各位委員沒有意見，是不是就予以通過？

請問體委會對於附帶決議的文字有沒有意見？

在場人員：……

主持人：無須再針對附帶決議處理，是不是？好，針對運動彩券發行條例的修正就照上次的協商結論通過。體委會與會人士先請回。

接下來討論「高級中等教育法草案」及「專科學校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我們是不是先處理專科學校法？因為它相對的比較單純。它在第二十五條是有連動性，針對這部分請相關人員先簡要說明。

在場人員：跟委員報告，專科學校法的部分就只有兩條，一個是第二十五條，原先在審查高級中等教育法時認為因其入學方式跟五專前三年有相關，所以我們只是保留，現在就是配合。

第二個是第三十五條的部分，這部分因為一讀已經通過了，所以可能需要委員幫忙提案。這個比較單純，其實就是配合高級中等教育法，讓它體例一致，因為高級中等教育法對於收費方式有罰則，而原先一讀通過的草案沒有罰則，所以對於體例續寫的方式希望能一致。

主持人：針對專科學校法建議修正的條文，剛才教育部也做了說明，請問各位委員有沒有其他意見？

陳委員淑慧：沒有。

主持人：這個區塊可不可以再補充說明？基本上為求與高級中等教育法一致，此外，一讀已經通過了，是不是未來希望我們能夠幫忙提案？

在場人員：在這邊協商。

主持人：這邊協商嘛！針對「專科學校法」，剛才教育部所提供的建議，各位委員有沒有其他意見？

蔣委員乃辛：第三十五條，專科五年制前三年的學生免納學費，然後，專科學校依前項規定減少之學費收入由教育部編列預算負擔之。這是什麼意思？

在場人員：因為前三年是比照後期中等教育，就是高一、高二、高三的階段，學費是由教育部負擔。

蔣委員乃辛：教育部是負擔學生的學費，還是補助學校？

在場人員：補助給學校。

蔣委員乃辛：為什麼要補助給學校？為什麼要花那麼多錢補助給私立學校，沒有理由啊！是補助給學校，還是補助學生？這要弄清楚，如果是補助學校，我不同意，為什麼要給學校錢呢？這在條文裡要寫清楚，到底錢是給誰，政府為什麼要編列那麼多預算來補助學校？

在場人員：這是補助給學生，學校只是代收的性質。

蔣委員乃辛：這在條文裡要寫清楚，免學費是補助學生，十二年國教是補助學生免學費，免學費是由學校補助給學生。

在場人員：……

蔣委員乃辛：也不是學校因此減收學費，學校不會減收學費，學校也不會減收學分嘛！所以錢應該是給學生，讓學生去繳錢，這才是補助給學生啊！如果學生不繳錢，然後把錢補助給學校，那政府為什麼要編列預算去補助學校，沒有理由啊！

陳委員淑慧：是給學生，然後由學校代收。

蔣委員乃辛：對啊！那條文應該這樣寫。事實上，大家都知道，如果是要補助給學生，減輕學生家庭的負擔，那麼本席支持，但是如果是要補助給學校，這會讓我們質疑，為什麼公家的預算要拿去補助學校？就像消費券一樣，消費券要直接給消費者啊！

陳次長益興：是委請學校代發。

陳委員淑慧：學校是代收教育部給學生的學費，是不是？

陳次長益興：對。是發給學生，由學校代收。

陳委員淑慧：在實務上是給學校，可是是代收教育部給學生的學費。

陳次長益興：實質上是給學生，實務上由學校代收。

主持人：跟幼教補助一樣，錢給幼兒園，但是幼兒園反對，他們強力反彈啊！

陳委員淑慧：他是代學生……

陳次長益興：就是不要讓人民有兩次的麻煩。

蔣委員乃辛：我覺得這個問題要在條文裡寫清楚，如果是補助給學校，我就反對，我們為什麼要補助給學校？

陳次長益興：第二項其實不必要。

蔣委員乃辛：如果是補助學生，那麼我就支持，減輕學生家長的負擔，我支持。

陳次長益興：第二項可以刪除，那是行政技術。

主持人：第二項刪除。

陳委員淑慧：對，已經有寫免納學費了。

蔣委員乃辛：學生免納學費，學校招生之後，學生不要繳錢。

在場人員：對，現在就是這樣。

蔣委員乃辛：那不對啊！學校還是要收錢，不然學校怎麼維持？這個錢應該是政府補助給學生，學生繳給學校。

在場人員：現在的作業為了方便起見，是學生到學校以後，學校將所有學生造冊送教育部，向教育部請款。

蔣委員乃辛：那是為了政府方便。

在場人員：也為了學生方便。

蔣委員乃辛：為了政府及學生的方便，所以學校造冊。

陳委員淑慧：如果是這樣，文字應該是：學生應繳之學費，由教育部……

在場人員：學生應繳之學費，由教育部編列預算支應。至於怎麼支應，那是行政技術的問題。

陳委員淑慧：這樣的語義就變成教育部替學生繳學費，免納學費就是免納學費，要維持免納學費的精神，針對免納學費的部分，大家要釐清學費由誰吸收，所以第二項就載明清楚，學生應繳之學費，由教育部編列預算……

主持人：文字修正的部分，請趕快提出來。

蔣委員乃辛：看文字上怎麼寫，我的意思是這樣，專科學校五年制，前三年的學生學費，是由政府編列預算補助學生。要這樣寫上去意思才會很明確，不是免納學費。

這3年的學費由政府編列預算補助學生。至於他怎麼補助、怎麼收取學費的方式，讓教育部另外去訂。不是免納學費，免納學費是指學生不必繳錢，不要學費，對不對？

主持人：刪除「免納學費」的文字，補上剛剛蔣委員所建議的文字修正。

蔣委員乃辛：因為你現在不是免納學費，對學校來講還是要繳學費，怎麼是免納學費呢？只是學生要繳學費的這個錢，由政府編列預算補助給學生。就是這3年的學費由政府編列預算補助學生，這樣不就很明確了嗎？

在場人員：……

蔣委員乃辛：沒有錯，那看你文字怎麼寫。我的意思就是要很明確地讓學生家長知道，這個學費是政府補助學生的，不是給學校的。

在場人員：……實質上就是說……

蔣委員乃辛：不是，我就反對補給學校。為什麼要補給學校？實質上免學費，為什麼條文上你不敢寫是實質上補助給學生呢？

在場人員：第二條……

蔣委員乃辛：高級中學法還沒有通過。我們現在協商的是專科學校法。

主持人：我建議文字做這樣的修正，大家看看適不適合，就是「免納學費」這4個字刪除，接著就是「其學費由政府編列預算補助學生；其實行對象……」後面的文字都一致。文字做這樣的修正，執行上會不會有窒礙難行之處？蔣委員，這樣是不是符合您的建議？只要針對學費是由政府補助就對了？

陳次長益興：報告主席、蔣委員，如果順著第二條條文下來……
蔣委員乃辛：並沒有講……

陳次長益興：免學費。

蔣委員乃辛：沒有講這個意思。所謂的免學費是由政府編預算補助學生，這我絕對支持。

陳次長益興：「專科學校五年制，前三年學生之學費由政府編列預算支應之」這樣可以嗎？前面還有……

主持人：未具有中華民國國籍……

陳次長益興：那要接下去。我的意思就是說，第一項做修正，第二項整個刪掉。

主持人：第一項做修正，第二項整個刪就對了？那文字……
陳次長益興：我來嘗試一下，請法規會和技職司幫忙，就是「專科學校五年制，前三年學生免納之學費由政府編列預算支應之」。

主持人：後來就刪除……

陳次長益興：免納之學費，因為第二條講免學費。

蔣委員乃辛：對，第二條寫免學費。免學費是什麼意思？

陳次長益興：學生不必繳學費，但是學校還是會收，政府要編列預算給學生去交給學校。

蔣委員乃辛：我的問題就是說，你這個東西到底是幫助……
在場人員：補助學生。

蔣委員乃辛：能不能在文字上顯現出這樣的意思呢？

在場人員：報告委員，其實在法律的概念上，學生免納學費就是說他沒有繳學費……經費給學校，不能給學生，所以我們從學生為主，說他們有繳學費的義務在。因為高等中學教育法……整個條文下來……如果今天是說他繳學費……學校還是跟學生收錢……只是透過……這兩個意義……
陳次長益興：第二條講他免學費，這一條來補充，就是說這些學費是由政府來支給學生。我們再講清楚一點。

蔣委員乃辛：……免學費可以，學費由政府編列預算來補助，這可以的啊。

在場人員：編列預算……

蔣委員乃辛：……為什麼要補助給私立學校？

在場人員：就是替學生……

在場人員：……由教育部編列預算……

蔣委員乃辛：這樣的話，跟現在這樣講一樣啊，一樣的道理、一樣的理由啊！一樣的文字……

在場人員：把它結合在一起。

蔣委員乃辛：問題是，到底是補助學生還是學校？在精神上要顯現出來，要寫出來。

主持人：針對第三十五條條文的文字修正，我們再協商。

我們先確定第二十五條。第二十五條的內容，如果照行政院既有的版本，有沒有問題？

蔣委員乃辛：我現在在看教育部建議修正的文字……

主持人：內容是一致的。

蔣委員乃辛：我們審查當時是……

在場人員：報告委員，當時是因為這個條文和高級中等教育法有連動關係，才保留的。

主持人：如果這樣，我們沒處理高級中等教育法……

在場人員：……

蔣委員乃辛：……對呀，教育券……給家長啦，可不可以？
陳次長益興：很抱歉，耽誤大家。

報告主席、蔣委員，「專科學校五年制，前三年學生」這裡就指涉那個對象是學生……

蔣委員乃辛：我建議用教育券補助學生。

陳次長益興：那個變動太大。

蔣委員乃辛：教育券除了繳學費之外，不可以做其他的用途，所以你不會擔心人家拿了錢不去註冊。這不是很好嗎？你發教育券，這教育券就限定你繳學費，不可以拿去做別的用途。這才是正本清源的做法，對不對？

陳次長益興：這因為要銜接9年國教，所以學費的觀念在這裡……
蔣委員乃辛：在高級中等教育法也一樣，應該也是一樣才對。

陳次長益興：因為整部法律會變動很大……

蔣委員乃辛：不會啦。

陳次長益興：我們把委員剛才指教的意見放進去，好不好？

蔣委員乃辛：不，由政府發教育券啦。

主持人：好，那沒關係。我想，因為第二十五條跟高級中等教育法是連動的，我們待會兒再來處理。

第三十五條，剛剛蔣委員的意見，我們是不是再做一個評估和統整？

現在我們就進行高級中等教育法相關條文的討論和協商。

首先進行第七條。

請教育部先就第七條做說明。

陳次長益興：跟主席及委員報告，我們在第四欄黑體字的地方增列了一項，就是「國立高級中等學校為推動國家重大教育政策及促進地方教育資源均衡發展，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者，得於不同直轄市、縣（市）設國民中學部、國民小學部，不受前二項規定之限制。」這裡的意思是，譬如科學園區是國家重大科技產業的發展、彰化二水可能要設立國中部等，這些要由國立學校來執行，所以增列了配合國家的重大建設以及重大政策。我們增列了這一項，請委員與主席支持。

蔣委員乃辛：高級中等教育法第二條是否可以增加第三項，「前項免學費由教育部發放教育券」？就是免學費嘛！免學費，由教育部發放教育券。何必在第五十六條呢？第二條就寫得很清楚，後面統統都好處理。免學費，由教育部發放教育券，這樣處理不就好了嗎？辛苦一下有什麼關係。

在場人員：跟委員報告，……免學費……

主持人：這個條文還在協商。

蔣委員乃辛：發教育券最好了，這樣民眾才會感受到啊！政府的很多措施要有感，民眾每個學期從政府那邊拿到教育券，民眾就會有感，就像當年的消費券發出去以後，大家不是都很有感嗎？

在場人員：第五十六條……

蔣委員乃辛：怎麼可以第五十六條？

在場人員：因為它牽涉到定義，它不是執行面，它只是免學費，國民教育……，它只是一個定義，執行在第五十六條。

蔣委員乃辛：免試的部分在第幾條條文？

主持人：第三十六條。

蔣委員乃辛：幾乎最後能夠確定比序，有鑑別度的話，到最後還是在會考上，可是第三十六條沒有「會考」二字，只是提到評量的問題、比序的項目，並沒有「會考」二字。你們原先擬定第三十六條時，根本還沒想到會考，後來發現這些比序根本就做不到，所以再加上一個會考。

陳次長益興：不是委員所講的這樣，我們本來就是全面都有考慮，會考不是後來才產生的。

蔣委員乃辛：最早沒有提到會考。

陳次長益興：沒有，不是這樣。

蔣委員乃辛：最早的版本，我們在教育委員會討論時沒有會考兩個字。

陳次長益興：會考在子法裡，在國民教育法裡面，會考是在國中階段辦的，不是在高級中等教育階段，所以我們是在國民教育法授權的子法裡訂定。我們不會邊走邊……

蔣委員乃辛：原先的會考只是一個鑑別度而已，所以是三階段的對不對？

陳次長益興：那都是家長團體的誤解。

蔣委員乃辛：三階段包括「精熟」、「基礎」及「待加強」，後來發現比序的問題根本比不出來，所以就把原則的會考，一個基本能力鑑定的會考，變成比序最後能夠有鑑別度的考試，所以現在的會考會比當時預期的會考難度高很多。

陳次長益興：報告委員，因為我從頭參與到尾，對於外界的任何說法，我能否在此做一澄清？事實上，會考就是我們要確保教育品質，診斷其學習不足之處，只是其中的功能之一。至於會考的來源，是依據國民教育法，所以在國民教育法的子法中，我們訂定會考的相關規範。高級中等教育法是銜接九年國教，所以會考在國民教育階段已經做了處理。其實您剛才提示的這些，是大家講來講去時好像歸納成那樣，其實不是的，會考的那三個等級，在精熟級這一級，只要測驗專責機構，他那個地方再切一刀或者怎麼樣，都可以論斷出學生的程度。我們為了讓十二年國教除了五育，像體適能，現在大家都覺得很好，我特別在此向主席與委員報告，有關品德與群育的問題，我們都設計了門檻，那完全是為了國民教育法第一條的實施，使其能完全實現，五育並重，所以必須透過制度的設計，來引導國中教學的偏差，這是這樣來的，希望委員能多指教，多給予協助。其實第三十六條不必提到會考，因為國民教育法的子法已經提了，不必在這裡提，真的。

主持人：我做個建議，不管是專科學校法或高級中等教育法，針對免試與免學費的明確定義，我想包括蔣委員以及其他委員都有非常大的疑慮與建議，關於這個區塊，請教育部再加強溝通，因為所有的委員，大家的意見都不是完全一致，包括它的定義，定義出來之後，後續的問題就迎刃而解了，包括免試、免學費的整個區塊，請教育部再強化溝通，我們擇期再做後續的協商。蔣委員，可不可以這樣？因為在文字上大家的意見分歧，落差是很大的，不只是蔣委員，可能其他委員也有不同的意見。

針對運彩部分條文修正，我們就照剛剛的協商結論通過。另外，這兩個條文我們擇期再協商。

（繼續開會）

主持人：請宣讀協商結論。

協商結論：

運動彩券發行條例第十三條、第二十二條及第二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本案協商結論：一、本條例第二十四條第一項第一款刪除，其餘款次依序，第二項第五款修正為第四款；二、其餘條文均照聯席審查會通過之條文通過，另通過附帶決議：為確實監督發行機構管理運動彩券經銷商有關銷售、促銷、兌獎或管理規定，本條例修正通過後，行政院體育委員會應提出配套，修正運動彩券管理辦法有關規定。

今天的會議到此結束，謝謝。

散會（12時29分）


[image: image1.png]IxREEBHER
FELAE T ERYEBTEOEIRXBEEE
BHE c BRR 101 =5 831 8 L4 1085% 108520 4
12 188 E4 118550 4% 12 85 29 4
W HhEs ¢ kR AR 101 €3 E - 302 9% E
ERAmLALHE
5 78 45
— s BEF - wEE—EE—RTURR  ABRRRERFEL S &
S TEEK BEA TEWK  BBEE GRS -
= EAAMEXMBES SRS
= BBMBREK]A
BT ERRTRAEEEHY #w%%ﬁ%%%~ﬁ%‘ﬁﬁ
REFLHRE » RAMEBIEIERBE THRBFLECRREESE
B EEMYASEMEL WAL -





主持人：黃志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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